
证券代码：605179 证券简称：一鸣食品 公告编号：2024-003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4 年 4 月 3 日、4 月 8 日连续两个交

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 经公司自查及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

● 截至 2024年 4月 8日，根据同花顺金融终端发布的信息显示：公司动态市盈率为 115.99、市净
率为 4.93、公司股票近三个交易日累计换手率为 12.0858％，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交易市场风险，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4年 4月 3日、4月 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近期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预计将

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

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
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以及热点

概念事项等。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价格于 2024年 4 月 3 日、4 月 8 日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截至 2024年 4月 3日，根据同花顺金融
终端发布的信息显示：公司动态市盈率为 115.99、市净率为 4.93、公司股票近三个交易日累计换手率
为 12.0858％，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交易市场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及可比同行业上市公司 4月 8日动态市盈率、市净率、3日换手率如下：
序号 证券简称 动态市盈率 市净率 3日累计换手率（%）
1 一鸣食品 115.99 4.93 12.0858
1 伊利股份 13.88 3.33 2.0587
2 光明乳业 29.8 1.58 1.6249
3 天润乳业 17.17 1.36 3.9834
4 新乳业 17.61 3.59 1.4037
5 桃李面包 17.45 1.97 1.9084
6 元祖股份 14.18 2.36 2.3668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准确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 上网披露文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的回函

证券代码：688472 证券简称：阿特斯 公告编号：2024-014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正式） 2024/2/27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2/25~2025/2/24
预计回购金额 5.00亿元 ~10.00亿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1,000,0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3%
累计已回购金额 0.12亿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1.67元 /股 ~12.00元 /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 2月 25日，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 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0.12 元/
股（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2 月 27 日、2024 年 3 月 2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4 年 4 月 8 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3,688,217,324 股的比例为 0.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2.00 元/股，最低
价为 11.6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821,063.8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2024 年 4 月 9 日 星期二
制作：张玉萍 电话：010-83251716�Ｅ－ｍａｉｌ：zqrb9@zqrb.sina.net信息披露1155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600685 公告编号: 2024-013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8日（星期一）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4 年 4 月 3 日（星期三）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 本公司全体董事参加表决，并形成决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通过《关于制定＜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制度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发布的《中船海洋与防

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
2024 年 4 月 8 日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600685 公告编号: 2024-012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8日（星期一）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4 年 4 月 3 日（星期三）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 本公司全体监事参加表决，并形成决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通过《关于制定＜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 年 4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3755 证券简称：日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5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华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9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9.11%；

本次质押后， 张华君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3,610,000 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0.2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66%。

● 张华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 62,736,15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3.62%；
本次质押后，张华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26,170,5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41.72%，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6.54%。

公司于 2024年 4月 8日获悉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张华君先生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
张华君先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
质 押 股 数
（股）

是否为限
售股 （如
是 ， 注明
限 售 类
型）

是 否
补 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张华君 否 3,610,000 否 否 2024/4/8 2025/4/8
华 福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40.20 3.66 个人资
金需求

二、上述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张华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 例
（%）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 股
份数量
（股）

青岛博亚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49,985,261 50.69 22,560,500 22,560,500 45.13 22.88 0 0 0 0

张华君 8,980,000 9.11 0 3,610,000 40.20 3.66 0 0 0 0

青岛晨星致
远创投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3,770,896 3.82 0 0 0 0 0 0 0 0

合计 62,736,157 63.62 22,560,500 26,170,500 41.72 26.54 0 0 0 0

四、其他情况说明
张华君先生的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所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

被强制过户风险，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股份质押
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相关股份不存在潜在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张华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688366 证券简称：昊海生科 公告编号：2024-021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科创板 2023 年度集体业绩
说明会“提质增效重回报”专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4年 4月 15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30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和线上文字互动
● 召开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4月 14 日（星期日）16:00 前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

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 年 3 月 9 日发布公司 2023 年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 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发展理念等事项，公司
参与科创板 2023 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提质增效重回报”专场，重点交流提质增效重回报的相关举
措。 此次活动将采用视频和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线上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和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 年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及方式
（一）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4年 4月 15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30
（二）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和线上文字互动
（三）召开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四）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4 月 14 日（星期日）16:00 前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

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侯永泰先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吴剑英先生、执行董事兼财务负责人唐敏捷先生、执

行董事陈奕奕女士、独立董事沈红波先生、董事会秘书田敏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
整）。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86 021-52293555
电子邮箱：info@3healthcare.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688100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4-023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同时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8 日、
2024年 2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根据参与对象实际认购和最终缴款的审验结果，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际参与认购的员工共计 134

人， 最终认购份额为 77,680,000 份， 缴纳认购资金总额为 77,680,000 元， 认购份额对应股份数量为
4,000,000股，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2024年 4月 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5262371）所持有的 4,000,000 股股票已于 2024 年 4 月 3 日非交易过户至“威
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B886407194），过户价格为 19.42元/股。截
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

根据《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
期为 60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 本员工持股计划
标的股票分三期解锁， 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
日起满 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每期解锁标的股票比例分别为 40%、30%、30%。锁定期间，因公司发
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可转换债换股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
安排。 具体解锁比例根据持有人考核结果计算确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沐邦高科 公告编号：2024-034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九江街 1099号 6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9,645,1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850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廖志远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刘韬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投资 16GW N 型高效单晶硅棒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645,1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投资 16GW�N�型
高效单晶硅棒项目的议
案

38,6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1/2 以上表决

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斐玥、魏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
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见证意见
● 报备文件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2024-018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溪路 128号新湖商务大厦 11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59,565,4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255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俊波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虞迪锋先生出席会议；财务总监潘孝娜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8,355,141 96.7474 30,434,001 3.1716 776,300 0.081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
议案》 56,420,841 64.3844 30,434,001 34.7296 776,300 0.886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嘉源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黄伟、林俊波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章佳平、姚芳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383 证券简称：新益昌 公告编号：2024-020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和秀西路锐明工业园 C8栋 3F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0,961,63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0,961,6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86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86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新荣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小环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961,6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961,6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961,6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672,575 99.5926 289,063 0.407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90,2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
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

290,2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程程、郭梦玥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3678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24-028
转债代码：113582 转债简称：火炬转债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常泰街道新塘社区泰新街 58 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5,673,2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1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劲军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6人，独立董事林涛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吴俊苗先生以

通讯方式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监事会主席曾小力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654,106 99.9906 19,150 0.009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654,106 99.9906 19,150 0.009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654,106 99.9906 19,150 0.0094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654,106 99.9906 19,150 0.0094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654,106 99.9906 19,150 0.009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654,106 99.9906 19,150 0.0094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654,106 99.9906 19,150 0.0094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 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96,511 99.8624 19,150 0.1367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 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652,756 99.9906 19,150 0.0094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13,895,161 99.8623 19,150 0.1377 0 0.0000

2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3,895,161 99.8623 19,150 0.1377 0 0.0000

3 关于制定公司 2024�年度
董事薪酬的议案 13,895,161 99.8623 19,150 0.1377 0 0.0000

4 关于制定公司 2024�年度
监事薪酬的议案 13,895,161 99.8623 19,150 0.1377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 6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经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 8所涉关联股东蔡明通、蔡劲军、张子山已回
避表决； 议案 9所涉关联股东洪丽铃已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未对通知和公告以外的事项进行审
议。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昕、杨惠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689009 证券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2024-051

九号有限公司存托凭证持有人
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

HSG GF Holdco III-A, Ltd.、ZhongTouYuanQuan Group Limited（以下合称“出让方”）保证向九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号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 2024年 4月 3日询价申购情况，初步确定的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 26.01元/份存托凭证。
一、 本次询价转让初步定价
（一）经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初步确定的转让价格为 26.01 元/份存托凭证，为九号公司存托凭

证持有人询价转让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 2024年 4月 3日）收盘价 29.32元/份存托凭证的 88.71%。
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合计有效认购金额约为 2.34亿元， 对应转让底价的有效认购倍
数为 1.21倍。

（二）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家数为 15 家，涵盖了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证券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三）初步确定受让方为 15家机构投资者，拟受让存托凭证总数为 7,510,000份。
二、 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受让方及受让存托凭证数仅为初步结果，尚存在拟转让存托凭证被司法冻结、

扣划等风险。 询价转让的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397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24-011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丰城曲江煤炭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复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停产的基本情况
2024年 1月 18日 0 时 34 分，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属丰城曲江煤炭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曲江公司”）掘进二队在 808 顺槽皮带头向里 30 米位置进行巷修作业
时，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公司对曲江公司进行停产整顿，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安源煤业关于所属丰城曲江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安全事故的公告》（2024-

003）。
二、曲江公司复产的情况
曲江公司在停产期内，完成了停产整顿相关工作。 经公司及地方政府相关部
门组织复产验收，矿井具备恢复生产条件，同意曲江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8 日晚班开始恢复正常

生产。
三、对公司的影响
曲江公司本次停产期间为 2024 年 1 月 18 日至 4 月 8 日，实际停产天数为 82 天；本次停产预计

影响公司商品煤产量约 4.5万吨，预计损失 5526万元左右。公司后期将通过进一步优化生产方案等措
施，最大限度挽回经济损失。

公司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强化现场管理，
认真做好安全风险辩识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坚决防范并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688582 证券简称：芯动联科 公告编号：2024-013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2024年 3月 26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修订《公司章程》、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工商变更登记以及变更后《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取得蚌埠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新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0501958035
注册资本：肆亿零壹万元人民币整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成立日期：2012年 07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林明
住所：安徽省蚌埠市东海大道 888号传感谷园区一期 3#楼
经营范围：从事 MEMS项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MEMS 器件及组件、微电子

器件及组件、传感器应用系统集成研究、开发、设计、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917 证券简称：重庆燃气 公告编号：2024-018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披露日， 国家开发银行持有公司股份 80,856,62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15%，均通过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整方案的债务清偿分配司法划转取得。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3年 12月 14日， 公司披露《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 国家开发银行计划于本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均不超过 15,713,4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2024年 4月 8日，公司收到股东国家开发银行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结果告知函》。 截至 2024 年
4月 4日，本次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时间届满。 国家开发银行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 2,289,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未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国家开发银行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80,856,629 5.15% 司法划转取得：80,856,62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 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 /股）

减 持 总 金
额（元）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当 前 持 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国家开发
银行 2,289,700 0.15% 2024/1/4～

2024/4/4
集中竞价
交易 5.92－6.37 13,692,043

未 完 成 ：
13,423,700
股

78,566,929 4.999995%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688249 证券简称：晶合集成 公告编号：2024-019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12/2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 3月 15日 ~2025年 3月 14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00,000元 ~1,000,000,000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851,136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4%
累计已回购金额 11,439,167.19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28元 /股 ~13.49元 /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 12月 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自有及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
（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5.26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 12个月内。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9日、2024年 3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合集成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更正后）》（2023-042）、《晶合集成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7）。

二、 首次实施回购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4 年 4 月 8 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 851,136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006,135,157股的比例为 0.0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3.49元/股，最低价为 13.28元/股，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11,439,167.1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